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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公告

内蒙古浣然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院受理史春艳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
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

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〔2023〕43 号裁决

书。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决，可在公

告期满后15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逾期不起诉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

力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

2023年5月16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意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牛广华与你单位劳动报酬、赔偿金、

社会保险争议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单位自
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

［2022］第766号裁决书。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
服本裁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呼和浩特市

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起诉，本裁决
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

2023年5月16日

■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

杨 小 英 同 志（身 份 证 号 1527231984****

5468），因你于2023年02月01日开始至今未到岗

上班，且未走相关请假流程，已形成旷工事实。我

公司经多次钉钉沟通、微信、电话及EMS快递与

你联系签署劳动合同解除协议，一直未果。我公

司决定于 2023 年 02 月 26 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，

现通过公告方式予以送达。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

日起3日内到我公司驻鄂尔多斯办事处（鄂尔多

斯市东胜区汽车南站聚能商贸综合楼1190 办公

室）办理相关手续。逾期，后果自负。

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内蒙古方鼎金荣企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2023年5月16日

■ 注销声明

呼和浩特市世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将以下车

辆道路运输证注销：

车 牌 号 ：蒙 A71936，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：

150106000076；

车 牌 号 ：蒙 A71937，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：

150106000077；

车 牌 号 ：蒙 A72517，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：

150106000285；

车 牌 号 ：蒙 A72521，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：

150106000284；

车 牌 号 ：蒙 A72835，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：

150106000397；

车 牌 号 ：蒙 A72836，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：

150106000396，

呼和浩特市世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

2023年5月16日

■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

王建军：

王 建 军（男 ，身 份 证 号 6106291980****

3613）。你在合同履行期间，从 2023 年 4 月 29 日

开始请假，5月2日到假，到假后至今未回矿办理

销假及2023年劳动合同续签手续，煤矿多次电话

和微信与你联系，始终未得到回复。你的行为严

重违反了乌兰集团考勤制度，鉴于此原因，煤矿依

据企业管理制度和《劳动合同法》三十七条、三十

九条相关法律规定，决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

系，特此公告送达。

联系电话：（0477）8872345

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温三号煤矿

2023年5月16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贝德堡健身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委受理的耿茶英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

案（回劳人仲字〔2023〕141 号），经本委依法向

你单位送达申请书副本、答辩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仲裁文书后，依法组成仲裁庭公开开庭进

行了审理，现本案已审理终结。现因无法与

你单位取得联系，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

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达

回 劳 人 仲 字〔2023〕141 号 仲 裁 裁 决 书 内 容 。

具体裁决内容如下：被申请人在本裁决生效

后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拖欠工资 7298 元。

本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，即视

为送达。如你单位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

十九条的规定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

十 日 内 向 呼 和 浩 特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撤

销。

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3年5月16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贝德堡健身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委受理的张四余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

案（回劳人仲字〔2023〕140 号），经本委依法向

你单位送达申请书副本、答辩书、开庭通知书

等仲裁文书后，依法组成仲裁庭公开开庭进行

了审理，现本案已审理终结。现因无法与你单

位取得联系，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

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回劳

人仲字〔2023〕140 号仲裁裁决书内容。具体裁

决 内 容 如 下 ：一 、双 方 自 2022 年 2 月 8 日 至

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；二、

被申请人在本裁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申请

人拖欠工资 7296 元。

本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，即视为

送达。如你单位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

的规定，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期满不起诉，裁决书发生法律

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3年5月16日

■ 遗失声明

奈曼旗王洪涛丢失房产证书一本，房屋坐落：

奈曼旗青龙山镇青龙山村，证号：奈房权字第 037

号，房屋面积：97.6㎡，特此声明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贞宝屋外贸服饰店营业执

照 正 、副 本 遗 失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2150105MA0NYJU739，声明作废。

贾思杰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性别：男，出生日期：

2016年6月29日7时00分，生于乌兰察布市商都

县医院，母亲：郭鹃，父亲：贾冬，出生证编号：

P150269606，声明作废。

赛罕区华青电子产品经销部营业执照正、副本

遗失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150105MA0PP8YG5X，

声明作废。

2023年5月16日

■ 公告

新城区贝德堡健身游泳俱乐部、内蒙古贝德堡健

身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院受理张珠与你单位劳动报酬、赔偿金

争议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单位自公告之

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［2023］第

66 号裁决书。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
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

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起诉，本裁决即
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

2023年5月16日

分 类 信 息

内蒙古富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、内蒙古众

生冶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乔辉、张玲：

本院在执行申请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被

执行人内蒙古富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、内

蒙古众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内蒙

古众生冶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乔辉、张

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申请人呼和浩特

市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

变更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。经本院审查，

已审查终结。本院作出（2023）内 0102 执

异 263 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变更呼和浩特

市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

执行人。因被执行人内蒙古众生房地产
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执行裁定书不服，向

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现

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内 0102 执异 263 号执

行裁定书和复议申请书，限你自公告之日

起，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和复议

申请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内蒙古久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赵志军诉被告李长宁、

被告内蒙古久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承揽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
状副本 [诉讼请求：一、请求判令二被告向

原 告 支 付 承 揽 费 用 84500 元 人 民 币 及 自

2021 年 3 月 16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

利息（以 845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3 月 16

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
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 3.65%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暂

计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利息为 5391 元），

上述承揽费用及利息暂计为 89891 元；二、

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。]、

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（2023）内 0102 民

初 946 号民事裁定书（裁定如下：本案转为

普通程序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
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、举证的期限

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

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

顺延）在本院十五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
依法缺席审理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郭旭东：

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川贝商业管

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郭旭东合同纠纷一案，
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[1、请求

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《联合经营协

议书》。2、请求判令被告按协议书向原告

支付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的

保底欠费 315787.7 元。3、请求判令被告按

协 议 书 向 原 告 支 付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至

2023 年 4 月 15 日的采暖费 60788 元。（上述

2-3 项请求合计 376575.7 元）。4、请求判

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]、开庭传

票、应诉通知书、（2023）内 0102 民初 1610

号民事裁定书（裁定如下：本案转为普通

程序）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即
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、举证的期限均为
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
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本院十五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
席审理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内蒙古创睿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郝建飞诉被告内蒙古创

睿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
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
本（诉讼请求：要求被告退还 2021 年 10 月

30 日委托办理公租房相关办理费用贰万

叁 仟 元 整）、开 庭 传 票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

（2023）内 0102 民初 1921 号民事裁定书（裁

定如下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）。自公告发

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
辩状、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
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

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十五法庭
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刘龙龙、罗俊英、何二龙、张利荣、张宏丽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与被告刘龙龙、罗俊

英、何二龙、张利荣、张宏丽金融借款合同

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
（2021）内 0102 民初 10544 号民事判决书，

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刘龙龙、罗俊英向原告

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

行支付截止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的借款本

金 54000 元、逾期罚息 23588.34 元，逾期利

息 238.19 元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80 日

内付清；二、被告刘龙龙、罗俊英仍应按照

《丰收贷个人授信额度协议》的约定向原

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

支行支付从 2022 年 6 月 22 日起至实际付

清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、罚息、复利；三、

被告何二龙、张利荣、张宏丽对上述债务

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四、驳回原告蒙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苑支行的其

他诉讼请求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

人民法院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梁海彦：

本院受理（2022）内 0123 民初 2276 号

原告和林格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

告田学来、梁海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、诉讼费结

算通知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

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、诉讼

费结算通知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

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

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白永清：

本院受理原告通辽市科尔沁区西六

方村宏伟建筑装饰材料商店诉你买卖合

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
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开庭传票、

举证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当事人权利义

务告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，自本
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，答

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
15 日内，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

日上午 10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
南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，逾期依法判

决。

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

2023年5月16日


